



关于做好福建省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我省新型智库建设，着力打造一批结构合理、优势互补、适应发展的高端智库，拟开展高端智库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原则
1.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所从事的各项活动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2.聚焦服务发展大局。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福建发展，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建设，找准定位、明确方向，确保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适应福建发展亟需。
3.突出特色优势质量。坚持高标准定位，坚持高质量发展，突出优长、彰显特色，强化“精、专、深、透”理念，充分体现在同行领域的领先地位和较强影响力。
二、申报条件
1.为依法设立、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研究机构，有固定的研究场所。
2.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须有高水平首席专家至少1名，可以是智库申报单位的在编人员或与智库申报单位签订三年以上合同期限的外聘人员，要求政治立场坚定，品德学风优良，决策咨询研究水平突出，具有长期从事决策咨询工作经历和成果积累，且为所申报智库主要研究方向的国内外知名专家或省内顶尖专家。高端智库负责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熟悉智库业务，有3年以上从事决策咨询工作经历，具备较好的组织协调和运营策划能力；研究团队人员要达到10人以上，其中，高级职称研究人员不少于5人。
3.近3年在相关领域有系列成果积累，成果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且已有一批成果被中央、国家和省级层面肯定和采纳。
三、申报要求
1.各申报单位要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和把关，确保如实准确无误。
[bookmark: _GoBack]2.需提供《福建省高端智库试点单位申报表》一式10份，电子版刻盘一并报送。
3.截止时间：2020年5月14日。
四、有关说明
1.在审核各单位申报基本材料基础上，有关部门将联合组织对申报单位进行现场考察，综合评估、好中选优，筛选出首批参加福建省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的具体单位，报省委研究确定。
2.本试点周期为3年，入选试点的高端智库每年必须形成服务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的研究成果，对试点效果不明显、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的单位将进行动态调整，试点期满进行综合考核评估。
3.未列入首批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的单位，作为后备梯队，加强跟踪考察，保持成长通道，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有序列入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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